	(                所屬機關學校)申請104年度志願服務貢獻獎服務時數簡表

	志工姓名
	

	運用單位
	

	擔任志工時數
	   (例:○○國中，100小時)

1.

2.

3.

	時數總數
	           小時(應與申請表服務時數欄位相符)

	備註
	1、 擔任志工服務時數採認期間自90年1月22日起算。
2、 務請檢附志願服務紀錄冊之清晰影本（含封面及內頁），其中服務項目、內容、日期、時數、運用單位及登錄人簽章欄位均須清楚以供辨識。
3、 志工研習時數非屬服務時數，不得採計。
4、 請於志願服務冊影本清楚標示或勾記所採計時數，如有「誤採計研習時數」、「標示不清楚」或「所標示之服務時數加總有誤」等不明情形，將逕予退件。
5、 請各運用單位確實審核，未依下列注意事項填報以致資料不全者或有誤者，將逕予退件：
（1） 申請書
1. 各項欄位應全部確實填寫、勾選及核章。
2. 服務時數申請獎項累計時數，應與績效證明書及志願服務紀錄冊時數合計相符。

（2） 績效證明書
1. 各項欄位應全部確實填寫。
2. 不同運用單位（須具有專屬印信之獨立機關）應分別開立績效證明書。
3. 證明書發證單位請填寫機關全銜並加蓋關防。
（3） 學校之負責人、志工督導應分別由校長、主任核章。
（4） 申請獎勵清冊請依附表範例格式填寫。
（5） 服務紀錄冊影本及時數請確實審核。
（6） 個別志工申請案件，請依申請表、獎勵清冊、績效證明書、時數檢表、服務紀錄冊影本之順序裝訂。


承辦人核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機關長官核章：
